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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坪山责改字〔2026〕8号

法人名称：深圳市东江绿源光明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刘麟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71963185L

住所：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坪环社区坪环工业城128号

101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3月31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

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你单位进行检查，现场检查时你单位

正常营业，现场设有3条检测线，轻型汽油检测线2条，柴油

车检测线1条。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车辆粤BSN510、粤

BN2885的检验记录发现，上述两辆汽油车在你单位使用双怠

速法进行检测，往年在其他检验机构采用过稳态工况法进行

检测。你单位陈述上述车辆无法解除四驱模式，所以申请更

换为双怠速法进行检测。其他检测单位采用稳态工况法应该

是强行硬踩油门进行检测的。你单位无法提供现场尝试解除

车辆四驱模式而无法成功解除的依据。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调

取了上述两辆车的检测报告，检测结果均为合格。

根据《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

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18285-2018）第11.1“在全国范围内进

行的汽车环保定期检验应采用本标准规定的简易工况法进

行，对无法使用简易工况法的车辆，可采用本标准规定的双

怠速法进行”的规定，参考《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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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J1237-2021）附录D“排气污染物检测”中D.3.1“若因车

辆技术或安全因素，无法采用工况法检测的车辆，检验机构

应制定内部审批程序，详细记录无法采用工况法检测的原

因，经机构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批准后，可采用双

怠速法（汽油车和燃气车）或自由加速法（柴油车）检测，

审批记录应随检验报告一同存档。同一车辆或同型号车辆应

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”及D.3.2“典型无法采用简易工况法检

测的汽油车包括但不限于：—无法手动切换为两驱模式的全

时四驱或自适应四驱”的规定，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时

应采用简易工况法（包含稳态工况法、瞬态工况法、简易瞬

态工况法）进行，对因车辆技术或安全因素无法使用简易工

况法的车辆，可经过内部审批后采用双怠速法进行，且同一

车辆或同型号车辆应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。

因上述两辆车往年均使用过稳态工况法进行检测，说明

上述车辆不存在因车辆技术或安全因素无法采用稳态工况

法进行检测的情形。同时，你单位无法提供现场尝试解除车

辆四驱模式而无法成功解除的依据。因此，你单位对同一车

辆未采用同一种检测方法进行检测。综上，你单位存在未依

据法定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的

违法行为。

经进一步核实，你单位近二年未发生过同一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.2026年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、现

场检查视频，2026年3月31日你单位提供的在用车检验（测）

报告打印件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、深圳市计

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合格证复印件、深圳市机动车排放定期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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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监督管理系统检验流程日志打印件，2026年3月31日我局

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、深圳市机动车排放定期检测

监督管理系统检验结果数据列表打印件，证明我局对你单位

的现场检查、调查情况以及你单位存在未依据法定的检测方

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的违法行为；

2.2026年3月31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现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；

3.2026年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行政处罚系统查

询截图打印件，证明你单位近二年未发生过同一违法行为；

4.2026年3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，证

明该案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实施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

例》第十八条第（一）项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遵守下

列规定：（一）依据法定的检测方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

气污染进行检测”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。”和《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

三十三条第一款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

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四项至第六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

限期改正，并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由资质认定部门取消其检验资质，并向社会公告”的规

定，现责令你单位：

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改正未依据法定的检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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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检测标准对机动车排气污染进行检测的违法行为。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

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

行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

的，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

监管措施：1.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

规定，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

3.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

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深

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周学诚，电话：13925295831

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卓屋村消防站三楼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14 日


